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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及其设置目的与要求

音乐理论课是音乐自学考试中的基础课程之一。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系统的掌握音乐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并应用到具体的音乐实践中，为其他音乐课程的学习奠定好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内容
第1章    记谱法

第2章    音及音高

第3章    记谱法中的一些常用记号

第4章    节奏与节拍

第5章    音程

第6章    和弦

第7章    音乐的速度和力度

第8章    音律

第9章    大调式与小调式

第10章    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民族调式

第11章 调式中的音程

第12章 调式中的和弦

第13章 转调与交替调式

第14章 移调

第15章 调式变音与半音阶

第16章 装饰音

（三）考核知识点
1． 熟练掌握记谱法的相关知识。

2． 音乐的速度与力度。

3． 音程、和弦的构成与识别。

4． 对调的五度循环规律、调号的形成以及音阶的构成与识别。

5． 通过旋法特征区别大小调体系与五声调式体系，明确不同调及调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6． 调式音程与调式和弦的构成与识别，以及调式中不稳定音程、和弦的解决，尤其是特性音程、调式中属七和弦、导七和弦的构成与识别及其解决。

7． 移调的实际操作（包括谱号、调号、变化音记号、唱名法等内容）。

8． 音乐的速度与力度以及装饰音的使用。

（四）考核要求
基本概念要清晰，掌握解题、做题的方法，具有综合分析与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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